
大连东方盛都置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

债权申报及债权人会议指南 
 

尊敬的债权人： 
 

为方便您足不出户进行债权申报，实时查询债权审查进度及破产案件进

展，并参加债权人会议，请使用“优破案”微信服务号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 

第一步：关注“优破案”公众号 

    打开微信，找到右上角“+”，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并关

注。（或使用 “添加朋友”功能，选择服务号，搜索“优破案”，并关注）。 

 

 

 

 

 

第二步：进入预登记 

     进入“优破案”服务号，使用菜单“债权申报”->“债权预登记”，

扫描下方二维码，进入债权申报预登记。（第一次使用，需要使用本人或受

托人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三步：填写预登记信息 

请根据提示认真填写债权类型，基本信息，债权金额。 

第四步：提交书面债权申报材料 

 预登记完成后，请通过菜单“债权申报”中的“下载打印”板块，下载



并打印书面债权申报材料模版（详见附件二：《债权申报须知及下载资料》中

的附件，请认真填写每份材料，并附上您认为必要的证据材料一并邮寄给管

理人（管理人地址：请使用菜单“债权申报”->“我的信息”->“咨询管理

人 ”，查看管理人联系方式及地址）。同时，请将全部申报材料（附件二：

《债权申报须知及下载资料》中的附件及全部证据材料）上传至“优破案”

系统，请使用菜单“债权申报”->“我的信息”->“上传申报材料”，可使

用扫描件或图片等形式上传。管理人收到您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后，会根据

情况要求您补充证据材料或者提供原件进行核对。 

说明： 

1.债权人只完成债权预登记并不视为完成了债权申报，债权人须完成债

权预登记，并上传债权申报材料及相关证据，且将上传的全部资料邮寄至管

理人处，经管理人审核转为正式登记后，状态显示为“审核中”方视为完成

了债权申报，前述内容均须在债权申报截止期限前完成。 

2.债权人上传的全部债权申报资料务必保证真实、准确。管理人将根据

情况核实债权人上传的全部资料的原件，债权人上传的电子版资料中若与书

面邮寄材料不符的，以上传至“优破案”微信服务号的电子版材料为准。 

第五步：查询进度 

完成债权申报后，您可随时进入“优破案”服务号，使用菜单“债权申

报”->“我的信息”，查看您债权的审查进度。 

第六步：网络参会及网络投票 

1.网络参会 

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您可进入“优破案”服务号，使用菜单“债权申

报”->“案件公告”，查看债权人会议相关资料。会议开始时间为：2026

年 9 月 3 日 9 时。会议召开当天，请使用菜单“债权人会议”->“会议直

播”，进行观看。 

本次会议中，债权人须在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签到、投票，签到后

方可投票，且签到后方视为债权人出席了网络会议。未签到，视为未出席网

络会议。 

网络债权人会议的决议，由出席网络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



通过，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。管理人应当

在网络债权人会议休会后三个工作日内，自动生成表决结果，并通过“优破案”微

信服务号平台将表决结果告知相关债权人。网络债权人会议的决议，对于全体债

权人均有约束力。 

2.网络投票 

开会当天，债权人可在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使用菜单“债权人会

议”->“在线投票”，对会议进行签到及对会议表决事项进行网络投票，行

使债权人的权利。 

债权人可以自行或由委托代理人参加网络债权人会议，行使表决权。投票

表决时，只需债权人或委托代理人（如有）其中任意一人投票即可，一人投

票后，另一人不可再进行投票。 

投票操作简要介绍如下：债权人点击“投票”，查看表决事项的名目，

债权人勾选表决项内容后，点击“提交投票”进行表决。系统已对表决事

项默认勾选“同意”，如同意表决事项，可直接点击“提交投票”；如不同

意表决事项，可点击去除表决事项前的“勾选”，再点击“提交投票”。 

注意：只有管理人打开在线投票通道，债权人方可进行投票表决， 否则

看到的是“目前没有在线会议”。 
 

说明：在整个破产案件进行过程中，如管理人有任何通知，则会在全国

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或以短信形式通知各位债权人，望各位债权人

随时关注网络动态或保持手机信号畅通。 

 

 

大连东方盛都置地有限公司管理人 

2026年 5 月 25日 


